威海市2023年流通领域电子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电子电器产品流通领域市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流通领域产品可参照执行。

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类别、抽样方法、检验依据、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判定规则。

2  产品类别

产品类别见表1。

表1   产品类别

	序号
	产品类别

	1
	储热式电热暖手器

	2
	电源适配器

	3
	移动电源

	4
	头戴耳机

	5
	摄像头

	6
	电动平衡车


3  抽样方法

3.1  抽样数量

抽样数量见表2。

表2  抽样数量

	产品类别
	抽样数量
	检验样品
	备用样品

	储热式电热暖手器
	2个
	1个
	1个

	电源适配器
	2个
	1个
	1个

	移动电源
	4块
	2块
	2块

	头戴耳机
	2副
	1副
	1副

	摄像头
	2台
	1台
	1台

	电动平衡车
	2辆
	1辆
	1辆


3.2  抽样基数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3.3  样品处置

3.3.1  抽取的样品分为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检验样品应向被抽查单位购买，备用样品不需购买。

3.3.2  抽样人员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拆措施，对检验用样品和备用样品应分别封样，并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样销售者签字确认，并注明抽样时间、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

3.3.3  样品抽取后，检验样品由承检机构的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备用样品封存在被抽查企业，并告知被抽样单位应当妥善保管封存的样品，不得隐匿、转移、变卖、损毁样品，否则将失去提出异议复检的权利。

4  检验依据
检验依据见表3。

表3  检验依据
	产品类别
	检验依据

	储热式电热暖手器
	GB 4706.99《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储热式电热暖手器的特殊要求》

	电源适配器
	GB 4943.1《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移动电源
	GB/T 35590《信息技术 便携式数字设备用移动电源通用规范》

	头戴耳机
	GB/T 14471《头戴耳机通用规范》

	摄像头
	GB 4943.1《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样品规格型号不同，检测项目不同）

	电动平衡车
	GB/T 34667《电动平衡车通用技术条件》

GB/T 34668《电动平衡车安全要求及测试方法》


5  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

5.1 储热式电热暖手器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见表4。

表4  储热式电热暖手器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2
	输入功率
	

	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T 12113-2003《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的测量方法》

	4
	机械强度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5
	结构
	GB/T 4208-2008《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6
	内部布线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7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5.2 电源适配器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见表5。

表5  电源适配器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结构设计
	GB 4943.1-2011《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2
	机械强度
	

	3
	标记和说明
	

	4
	耐异常热
	

	5
	抗电强度
	


5.3  移动电源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见表6。

表6  移动电源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观及标识
	GB/T 35590-2017《信息技术 便携式数字设备用移动电源通用规范》

	2
	有效输出容量
	

	3
	接口
	

	4
	自由跌落
	


5.4 头戴耳机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见表7。

表7 头戴耳机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观及机械质量
	GB/T 14471-2013《头戴耳机通用规范》

	2
	机械连接
	

	3
	提供的产品信息
	


5.5  摄像头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见表8。

表8  摄像头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标记和说明
	GB 4943.1-2011《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2
	机械强度
	

	3
	结构设计
	

	4
	耐异常热
	

	5
	抗电强度
	


5.6  电动平衡车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见表9。

表9  电动平衡车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布线要求
	GB/T 34667-2017《电动平衡车通用技术条件》

	2
	外壳防护等级
	

	3
	自动关机功能
	

	4
	信号功能
	

	5
	安全告警功能
	

	6
	充电锁止
	

	7
	抗电强度
	

	8
	装配和质量要求
	

	9
	外观要求
	

	10
	标志和说明
	


6  判定规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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